
 

方正承销保荐 

关于齐翔通用航空（武汉）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方正承销保荐作为齐翔通用航空（武汉）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齐翔通航”） 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通过持续督导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： 

 

一、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风险事项类别 

□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  □ 停 产 、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       

□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         □重大亏损、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 

□主要资产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      □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 

□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 

□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 

√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 

√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 √其他  

 

（二） 风险事项情况 

1、公司总经理、信息披露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离职，且公司未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，亦未安排信息披露人员 

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主办券商收到公司总经理、信息披露负责人潘勇生及

财务负责人于涛向公司股东和董事会提出的《离职申明》。 

潘勇生及于涛在《离职申明》中表示：公司自 2019 年 6 月开始陆续出现单

方面无故减薪、欠薪、停缴社会保险、公积金的情况，2019年 12月因拖欠房租

导致公司无办公场所。因多次与公司股东冯朝、董事长武启龙、董事及控股股东

法定代表人鲁霞等沟通未果，不得不做出如下申明：（1）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

起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兼信息披露负责人/财务负责人职务；（2）自 2019 年 12

月 31 日起不再有任何为公司工作的义务（于涛不再负责公司自 2019 年 12 月 1

日起向国家税务局报送各项税务报表、财务数据信息披露的工作）；（3）自 2019



年 12月 31日起不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公司不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、经营导致的

强制摘牌、行政处罚、诉讼等所有责任；（4）保留对公司因单方面无故减薪、欠

薪、停缴社保、公积金而提出劳动赔偿的仲裁诉讼权利。 

主办券商自收到潘勇生及于涛《离职申明》后通过邮件、微信、电话等方式

督促公司就总经理、信息披露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离职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并尽快补选，但截至 2020 年 3 月 2 日，主办券商仍未收到公司公告，未补选

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，未安排信息披露人员。 

2、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、变更子公司股权未经审议披露 

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、企查查

（https://www.qichacha.com/），主办券商发现，齐翔通航于2019年10月11日与

公司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武启龙、自然人秦怀林（主办券商无法核实是否为公司

及相关主体的关联方）共同出资设立了子公司起翔通航飞行员培训(荆门)有限公

司（原名为：齐翔通航飞行员培训(荆门)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起翔通航”）。经

查询，起翔通航设立时注册资本5,000.00万元，其中齐翔通航认缴4,250.00万元，

占比85.00%；武启龙认缴500.00万元，占比10.00%；秦怀林认缴250.00万元，占

比5.00%。后经变更，起翔通航注册资本增加至20,000.00万元，其中齐翔通航认

缴4,250.00万元，占比21.25%%；武启龙认缴14,750.00万元，占比73.75%；秦怀

林认缴1,000.00万元，占比5.00%。变更完成后，齐翔通航投资设立的公司由控

股子公司变为参股公司。齐翔通航未就对外投资设立公司及股权变更事项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亦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。截至2020年3月2日，因未能与公司取

得联系并获取与本次对外投资、股权变更及新设公司起翔通航有关的任何资料，

主办券商无法就股权变更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进行计算并判断。 

3、主办券商无法与齐翔通航保持通畅的日常联系、无法正常开展持续督导

工作 

自公司原信息披露负责人出具《离职申明》并离职后，公司未安排其他信息

披露人员。主办券商通过邮件、微信、电话等方式与公司董事长武启龙、董事鲁

霞取得联系以便与其沟通公司事项，同时要求公司主动、及时告知公司发生或存

在的重大事项，但齐翔通航自2020年1月起不再向主办券商提供《挂牌公司（含

子公司）重大事项发生情况统计函》，截至2020年3月2日，主办券商未收到回复



邮件，鲁霞仅是偶尔回复微信、接听电话。 

主办券商于 2020 年 1 月初向公司董事长武启龙、董事鲁霞、总经理及信息

披露负责人潘勇生、财务负责人于涛等人发送邮件，告知其主办券商拟进行现场

走访并深入了解公司经营现状、人事变动、办公场所等情况，但主办券商现场走

访时，只见到了原总经理、信息披露负责人潘勇生及原财务负责人于涛。主办券

商到达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宝利金中央荣御 C1-1708，经实地查看，

该户房门紧闭，敲门无人应答。 

因此，主办券商目前已无法与齐翔通航保持通畅的日常联系、无法正常开展

持续督导工作。 

4、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的情形 

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，截至2020年3

月2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丛伟被出具的限制消费令尚存三次，涉及的案号分别为

（2018）浙0782执455号、（2018）浙0782执4367号及（2018）浙0782执11864号，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/）于2018年8月23日披露的《关于实际控制人被出具

限制消费令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12）、2018年10月25日披露的《关于实际

控制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5）及2019年7月29日披露

的《关于实际控制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26）。 

5、持续经营能力存疑 

根据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，公司2017年、2018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   

5,294,567.00元、884,858.47元，净利润分别为-348,751.10元、-226,858.80

元，2019年1-6月公司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0.00元，净利润为-621,878.58元，

公司2017年12月31日、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分别为4,407,784.73元、

4,180,925.93元，2019年6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3,559,047.35元。同

时根据对公司原总经理、信息披露负责人及原财务负责人访谈了解到，公司新业

务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开展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

二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公司存在总经理、信息披露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离职后未及时披露、补



选、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、变更被投资公司股权未经审议披露等事项，公司规范

治理意识薄弱、信息披露义务履行不规范，公司有可能因此受到监管部门处罚； 

2、如起翔通航股权变更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则公司违反了重大资产重组的

有关监管规则，可能会受到监管部门处罚； 

3、公司实际控制人自2018年起陆续被出具限制消费令，截至目前仍未全部

消除，同时公司新业务一直未能有实质性开展，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财务状

况产生一定影响。 

 

三、 主办券商提示 

主办券商已履行对齐翔通航的持续督导职责，但主办券商目前已无法与齐翔

通航保持通畅的日常联系，无法正常开展持续督导工作，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公

司相关情况。 

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 

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审慎决策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一、《离职申明》； 

二、公开查询记录 

 

 

 

 

方正承销保荐  

  2020年 3月 3日  


